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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適應新時代經濟高品質發展需要，大

陸《公司法》在社會各方面高度關注之下，

迎來第六次修改。2021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法》修訂草案提請 13 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 32 次會議初次審議。此次修法力

度較大，旨在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深化國

有企業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加強產權保

護、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等決策部署要

求，進一步完善大陸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為打造更具活力的大陸市場提供堅實法治

保障。

修訂草案共 15 章 260 條，在現行公

司法 13 章 218 條的基礎上，實質新增和

修改 70 條左右，主要包括堅持黨對國有

企業的領導，完善國家出資公司特別規

定，完善公司設立、退出制度，優化公司

組織機構設置，完善公司資本制度，強化

控股股東和經營管理人員的責任，加強公

司社會責任等方面。

與台商企業經營實務最相關的為「優

化公司組織機構設置」方面，修訂草案貫

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完善大陸特色現代企業

制度的要求，深入總結大陸公司制度創新

實踐經驗，在組織機構設置方面賦予公司

更大自主權。在完善公司資本制度方面，

修訂草案為提高投融資效率並維護交易安

全，深入總結企業註冊資本制度改革成

果，吸收借鑒國外公司法律制度經驗，豐

富完善公司資本制度。在強化控股股東和

經營管理人員的責任方面，修訂草案落實

黨中央關於產權平等保護等要求，總結吸

收《公司法》司法實踐經驗，完善控股股

東和經營管理人員責任制度 1。

貳、  現行法與修訂草案章節項
目比較

台商前往大陸投資，最普遍的投資

方式為利用境外公司投資設立登記有限

責任公司，現行法與修訂草案就總則與

有限責任公司的章節項目變動不大，但

修訂草案新增公司登記章節，章節項目

比較如下表：

1 記者李小健，公司法大修：打造更具活力的中國
市場，《中國人大》雜誌 2022 年第 3 期，2022
年 3 月 14 日，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
cn/npc/c30834/202203/0233a28a81c340639b061c2
922ddbcd5.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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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 修訂草案

目錄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

第一節  設立

第二節  組織機構

第三節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特別

規定

第四節  國有獨資公司的特別規定

第三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

目錄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公司登記

第三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

機構

第一節  設立

第二節  組織機構

第四章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

參、  修正重點與影響
一、  總則

1  修正重點

台商企業應注意下列修訂草案增訂條文：

⒈ 加強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責任

 修訂草案第 11 條規定：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從事的民事活動，其法律後果由公司承受。

 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對法定代表人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

 法定代表人因執行職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後，

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可以向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追償。

⒉ 加強公司社會責任

 修訂草案第 19 條規定：

 公司從事經營活動，應當在遵守法律法規規定義務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司職工、消費

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利益，承擔社會責任。

 國家鼓勵公司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公佈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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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增加境內關聯企業債務連帶責任

 修訂草案第 21 條規定：

 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

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

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

責任。

 公司股東利用其控制的兩個以上公司實

施前款規定行為的，各公司應當對任何

一個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2  影響

現行法雖未對法定代表人明文規定法

律責任，仍可依據其他法律如《民法典》

追究法定代表人侵害他人或公司的民事責

任，本次修訂草案則直接規定法定代表人

的法律責任，讓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應負

的法律責任回歸《公司法》體系。

本次修訂草案雖增加公司社會責任的

條文，但僅屬於訓示規定，並無賦予違法

責任，公司不注重社會公共利益或不參加

社會公益活動，仍無違法風險。

本次修訂草案規定公司股東利用控制

的兩個以上公司逃避債務而損害公司債

權人利益，兩個以上公司係指皆在大陸

設立登記的公司，並非包括相同股東在其

他國家設立登記的公司，因修訂草案第 2

條仍規定，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

在大陸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

有限公司。

二、  公司登記

現行法並無公司登記章節，公司登記

相關程序由《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2、

《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實施細則》3 所

規範，本次修訂草案則將公司登記提升至

「法律位階」，足見立法者重視公司登記

相關程序的影響。

1  修正重點

以下為台商企業應注意的修訂草案增

訂條文：

⒈ 變更登記效力與程序

 修訂草案第 27 條規定：

 公司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依法辦

理變更登記。

 公司登記事項未經登記或者未經變更登

記，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

 修訂草案第 28 條規定：

 公司申請變更登記，應當向公司登記機

關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變更登記

申請書、依法作出的變更決議或者決定

等文件。

 公司變更登記事項涉及修改公司章程

的，應當提交修改後的公司章程。

 公司變更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申請

書由變更後的法定代表人簽署。

2 2021 年 7 月 27 日國務院令第 746 號公布，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 2022 年 3 月 1 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令第 52
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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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撤銷公司登記

 修訂草案第 32 條規定：

 虛報註冊資本、提交虛假材料或者採取

其他欺詐手段隱瞞重要事實取得公司登

記的，公司登記機關根據利害關係人的

申請或者依職權調查屬實的，撤銷公司

登記。

⒊ 企業信息公示義務

 修訂草案第 34 條規定：

 公司登記機關應當將公司登記事項、公

司章程等信息通過統一的企業信息公示

系統 4 向社會公示。

 修訂草案第 35 條規定：

 公司應當按照規定通過統一的企業信息

公示系統公示下列事項：

⑴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認繳和實繳的出資

額、出資時間、出資方式，股份有限

公司發起人認購的股份數；

⑵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股權轉讓等股權變

更信息；

⑶  行政許可取得、變更、登出等信息；

⑷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信息。

4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https://www.gsxt.
gov.cn/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

2  影響

現行法第 7 條規定：「公司營業執照

應當載明公司的名稱、住所、註冊資本、

經營範圍、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項。公司

營業執照記載的事項發生變更的，公司應

當依法辦理變更登記，由公司登記機關換

發營業執照。」

但公司登記事項並非營業執照皆能記

載之事項，例如股東名稱、股東認繳和實

繳的出資額、股權變更等事項，故修訂草

案特別明訂企業信息應公示的範圍，以及

變更登記效力及實際程序。

現行法第 198 條規定：「違反本法

規定，虛報註冊資本、提交虛假材料或者

採取其他欺詐手段隱瞞重要事實取得公司

登記的，由公司登記機關責令改正⋯⋯情

節嚴重的，撤銷公司登記或者吊銷營業執

照。」

依據現行法設計，撤銷公司登記僅能

由公司登記機關職權調查處理，但修訂草

案增訂利害關係人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

公司登記機關認定屬實即可撤銷公司登

記，此方式有以下疑慮：

⑴  選擇擴張行政機關裁量權，未交由審

查證據程序較為嚴謹的法院機關來判

定利害關係人主張是否屬實，對已登

記之公司保護似有不周。

⑵  修訂草案未明訂利害關係人之範圍，

例如股東、債權人等，將造成濫行申

請撤銷公司登記之情形，增加行政機

關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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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限責任公司

此次修訂草案在有限責任公司章節強

化控股股東和經營管理人員責任，台商企

業應特別留意相關規定。

㈠  修正重點

⒈ 增加公司設立階段之股東責任

 修訂草案第 38 條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時的股東可以簽訂設

立協議，明確各自在公司設立過程中的

權利和義務。

 修訂草案第 39 條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時的股東為設立公司

從事的活動，其法律後果由公司承受。

 公司未成立的，其法律後果由公司設立

時的股東承受；設立時的股東為 2 人以

上的，享有連帶債權，承擔連帶債務。

 設立時的股東因履行公司設立職責造成

他人損害的，公司或者無過錯的股東承

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有過錯的股東追

償。

 設立時的股東為設立公司以自己的名義

從事活動而產生的責任，第三人有權請

求公司或者公司設立時的股東承擔。

⒉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賠償責任

 修訂草案第 47 條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後，設立時的股東未

按期足額繳納出資，或者作為出資的非

貨幣財產的實際價額顯著低於所認繳的

出資額的，應當由該股東補足其差額並

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給公司造成損

失的，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設立時的

其他股東承擔連帶責任。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知道或者應

當知道設立時的股東有前款規定行為未

採取必要措施，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

當承擔賠償責任。

 修訂草案第 52 條規定：

 公司成立後，股東不得抽逃出資。

 股東有前款規定情形的，應當由該股東

返還出資並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給

公司造成損失的，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知道或者應

當知道股東有本條第 1 款規定行為未採

取必要措施，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

承擔賠償責任。

⒊ 增加股東可以查閱會計憑證的規定

 修訂草案第 51 條規定：

 股東有權查閱、複製公司章程、股東名

冊、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

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

 股東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帳簿、會計

憑證。股東要求查閱公司會計帳簿、會

計憑證的，應當向公司提出書面請求，

說明目的。

 公司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會計帳

簿、會計憑證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

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

並應當自股東提出書面請求之日起 15

日內書面答覆股東並說明理由。公司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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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提供查閱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訴訟。

 股東查閱前款規定的材料，可以委託會

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依據執業行

為規範負有保密義務的仲介機構進行。

 股東及其委託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

務所等仲介機構查閱、複製有關材料，

應當遵守有關保護國家秘密、商業秘

密、個人隱私、個人信息等法律、行政

法規的規定。

⒋ 增加審計委員會可取代監事會或監事之

規定

 修訂草案第 64 條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規

定，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

委員會，負責對公司財務、會計進行監

督，並行使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在董事會中設審計委員會的有限責任公

司，可以不設監事會或者監事。

⒌ 增加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不成立之

規定

 修訂草案第 74 條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東會、董事會的

決議不成立：

⑴  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會議作出決議；

⑵  股東會、董事會會議未對決議事項進

行表決；

⑶  出席會議的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未

達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人數或

者所持表決權數；

⑷  同意決議事項的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

數未達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人

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

⒍ 可使用電子通訊方式召開股東會、董

事會

 修訂草案第 76 條規定：

 股東會、董事會召開會議和表決，可

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採用電子通訊

方式。

2  影響

首先，修訂草案在公司設立階段即讓

股東承擔責任，但讓股東增加平時即能查

閱公司會計憑證的權利；其次，修訂草案

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擔股東

未按期足額繳納出資及脫逃出資造成損失

的賠償責任；再者，修訂草案允許股東會、

董事會決議採用電子通訊方式，也列舉決

議不成立的情形；最後，修訂草案改變有

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機構，可設立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事會或監事。

以上修訂草案增訂的內容，都將使

有限責任公司經營管理方式發生重大變

更，台商企業宜提前瞭解修訂草案的相

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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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本次《公司法》於 2021 年 12 月 24

日開始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直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徵求意見結束，目前還未

公告修正通過。本次修訂草案修改的內容

非常全面，除了本文提及的擴大法定代表

人、股東、董監高等人員的法律責任、增

加了股東的部分權利等；本次修法還有不

少其他內容，例如將一人有限公司制度延

伸到了股份有限公司，或增加簡易合併／

簡易減資程序，將原有針對「國有獨資公

司」的規定擴展到「國家出資公司」等。

修訂草案涉及條款眾多，修改力度較

大，是否會以共 15 章 260 條內容修正通

過，尚須待最後公告修正通過時，方能得

知，但大陸政府此時提出修訂草案，即規

劃以較完善的《公司法》協助企業合規，

因《公司法》已經成為公司治理結構不可

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商利用境外公司投資設立有限責任

公司，雖屬外商投資企業，依據《外商投

資法》5 第 31 條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組

織形式、組織機構及其活動準則，適用《公

司法》、《合夥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

故台商企業應隨時注意《公司法》修訂草

案審議的動態。◆

5 2019 年 3 月 15 日主席令第 26 號公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